
附件 1

2021年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关于请提供 2021 年度中央

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部分项目绩效报告的通知》要求，我

省认真组织开展 2021年度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建立以成本为依据的支付方式改革

越发需要一套全国统一、真实有效的医疗信息系统的支撑与保

障。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工作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的基础性工作，研究网络自 2014年 3月正式开始运行，是

专门研究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相关政策的政府

工作网络，自 2017年 7月，国家开通省级上报备案平台，建

立全国改革信息的互联互通体系。

2021年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规划财务司关于做好 2021年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数据填

报工作的通知》（国卫财务经便函〔2021〕36号）的要求，我

委自 3月开始组织开展监测单位 2021年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



成本监测培训和数据填报工作，健全我省监测队伍，顺利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到位、执行情况。

2021年，《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3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0〕307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下达 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补助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6 项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1〕103

号），下达 2021 年度重大疾病与危害因素监测中“全国医疗服

务价格和成本监测”项目 91万元，专项用于全国医疗服务价格

和成本监测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能力建设、数据上报等。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专项资金支出 91.00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

2.绩效目标情况。

（1）总体目标。

提高监测网络成员单位的上报数据质量，培养监测网络、

医疗成本与价格相关研究人才，提高监测网络上报工作人员的

业务能力。

（2）具体指标。

①年度开展监测单位：任务数 99个。

②能力建设：对监测网络成员单位至少需要开展 1次监测

网络工作培训，提高监测网络上报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③每年进行一次数据上报，并对监测分析报告框架指标等

提出意见建议。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实施情况。

我委高度重视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数据填报工

作，在年度工作计划中，将此项任务纳入年度重点工作推进。

（二）管理情况。

1.及时部署数据填报工作。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关于做好 2021年医疗服务价格

和成本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国卫财务经便函〔2021〕

36号），我委及时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填

报单位、填报方式、填报内容及截止时间等要求。

2.委托第三方管理。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卫生与健康管理研

究院作为我省医疗机构经济运行质量监测机构，将价格和成本

监测数据填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专人配合组织落实相关

工作，并给予一定经费保障。

3.组织培训及审核工作。为做好我省 2021 年全国医疗服

务价格和成本监测数据上报工作，我委制定了网络成员单位培

训计划，下发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1年

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培训班的通知》，组织网络成员单位

参加培训，提高成员单位的政策、研究和实施水平。还组织省



级师资及专家进行培训授课和参加线上平台数据审核工作，并

根据国家要求，按时完成广东省监测单位数据审核工作。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经对自评材料审核及现场核查发现，各监测单位基本按照

国家医疗服务价格监测工作要求，依据绩效目标将监测工作分

解成具体工作任务，并完成监测工作任务，有关绩效目标和工

作任务体现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及规范性，实现了预期效益。但

也存在预算执行有效性需进一步加强改进的问题，需进一步提

高预算执行效率。

四、项目完成情况分析

（一）产出分析。

1.年度开展监测单位。2021年，全省年度开展监测单位任

务数 99家，实际开展监测单位 99家，实现预期目标。

2.能力建设完成情况。2021年举办了广东省医疗服务价格

和成本监测培训，培训对象为各地市卫生健康局（委）负责医

疗服务价格工作的同志，以及全省 99家监测网络单位成员，

近 250人参加了培训，并建立工作群进行线上指导各监测单位

数据填报，按照国家要求的统计口径，准确、及时地上报监测

信息，保证填报质量，有效提升全省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

工作的水平，实现预期目标。

3.数据审核与监控工作。组织省级师资及专家对我省监测

网络单位填报的部分数据进行线上审核。审核了各监测医院



“科室匹配表”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匹配表”。重点监控了

2021年未完成填报任务的地市和医院填报质量，三次发通知督

促各监测医院及时、准确、完整地填报数据，据不完全统计，

监测医院上传近 700万条数据信息。

4.每年进行 1 次数据上报次数。按照国家要求的统计口径，

完成各地市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监测机构价格成本监测工

作联络信息登记收集；准确、及时地完成 99家监测网络单位

数据填报及自查工作，包括医疗机构基本情况表、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使用频次年报表、门急诊工作量年报表、住院工作量年

报表、住院病案首页年报表、医疗机构科室成本基本情况表、

医疗机构医辅科室工作量年报表，顺利完成 2021年医疗服务

价格和成本监测数据上报工作。并完成 2017-2020年监测结果

分析（详见附件）。

5.相关政策收集及信息统计工作。动态梳理省市级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工作政策，定时更新省级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备

案平台相关信息。

（二）有效性分析。

完成项目预期目标，完成 2021 年度组织网络成员单位参

加国家及省级相关培训，提高成员单位的政策、研究和实施水

平，按期完成数据填报的工作，基本达到项目绩效目标。

为推动和鼓励各单位进一步做好价格成本监测工作，根据

国家先进单位（机构）评优维度，对工作组织得力、上报及时



监测单位予以推荐。

五、结论

（一）主要指标情况及结论。

1.完成省级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培训工作。

2.网络监测机构完成价格和成本监测 7张报表的上报。

3.完成省级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备案平台填报内容。

4.完成我省 2017-2020年监测机构结果分析。

5.总结省级师资数据审核发现的主要问题。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1.领导重视，引入第三方管理。我委高度重视医疗服务价

格和成本监测工作，一方面，继续做好各项具体指标的定义的

解释说明工作，帮助监测单位及时完成数据填报工作；另一方

面，组织专门力量持续推进监测工作，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卫生

与健康管理研究院作为我省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项目管

理单位，专门负责组织监测工作的培训、指导、数据分析，对

未及时完成填报工作的单位进行督促、催报等工作。

2.全员培训。及时组织监测单位进行培训，重点学习填报

内容、填报方法及注意事项等，保证填报质量。

3.创新培训。针对价格管理人员缺乏系统性继续教育培训

的现状，我委举办了广东省医院价格管理骨干人才培训班，涉

及价格管理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医改方针政策等，

以线上方式长期开放医疗机构价格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并组织



了结业考试。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

1.2021 年依据国家要求，监测成员结构调整，增加至 99

家，是全国监测单位最多的省份，填报任务较重。新增的 18

家成员单位对于监测填报内容熟悉程度较低，且监测成员单位

长期存在信息化建设参差不齐，填报人员专业跨度大，价格管

理人员缺乏系统性继续教育培训的问题，难以发挥信息化优势，

部分机构仍存在手工上报现象。

2.由于广东省把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权下放至各地市，各地

市出台的价格相关政策时间不一、内容不一，在全面收集政策

上存在困难，各地市价格信息不畅通。

（四）工作建议。

1.参考国家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备案平台的工作模式，

建立我省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备案平台，对医疗服务项目

更新、调整情况及发布的相关政策及时上传备案平台。项目管

理组定期进行公示，及时了解全国及广东省价格改革动态情况。

2.建立省级监测网络成员队伍，提高监测数据的代表性。

助力医疗机构价格管理。需进一步提升数据填报质量，加强数

据挖掘与利用，从一般性分析转向提供与改革紧密相衔接的数

据分析支持，产出有价值的监测报告。



3.及时总结省级数据审核平台中监测成员单位数据上报

的问题，作为下一年培训的重点内容，持续提高监测单位数据

上报质量。

六、附件

（一）广东省 2017-2020年监测机构结果概况。

从地市上看，有部分地市连续几年参评机构考核平均分均

高于省平均分，例如珠海、佛山、茂名市，有些地市监测机构

逐步提高上报的质量，例如深圳、揭阳市。从各管理类别参评

机构评分情况上看，县(市)级机构考核平均分较高；从专科类

型上看，中医院考核平均值较稳定。未完成填报工作的不纳入

参评。

表 1 2017-2020 年广东省参评机构评分情况

年份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中位数

2020年 68.96 85.14 37.8 70.97

2019年 77.95 92.21 64.82 82.37

2017-2018年 67.15 83.54 40.63 71.61

表 2 2017-2020 年各地市参评机构评分情况

地区

2017-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2020年考

核平均值

广东省 76 68.00 77 77.95 80 68.96

广州市 21 69.22 22 81.89 22 66.87

深圳市 8 68.77 10 82.74 10 68.33



珠海市 2 69.58 2 86.45 2 71.83

汕头市 4 69.50 3 60.93 4 61.02

佛山市 5 74.41 5 81.17 5 70.22

韶关市 1 71.40 1 68.93 1 63.00

河源市 2 70.69 1 45.22 2 77.69

梅州市 1 66.32 1 88.34 1 74.78

惠州市 3 68.32 3 84.87 3 73.15

汕尾市 - - 1 88.17 1 65.98

东莞市 6 67.81 6 81.47 6 71.57

中山市 1 70.84 1 77.14 1 66.38

江门市 2 64.93 2 75.69 2 46.23

阳江市 2 67.31 2 69.65 2 65.90

湛江市 5 58.75 5 65.45 5 72.54

茂名市 3 72.33 3 87.30 3 76.79

肇庆市 2 76.17 1 39.22 2 73.60

清远市 2 73.19 2 86.02 2 70.30

潮州市 2 75.99 2 80.03 2 63.11

揭阳市 2 69.61 2 89.38 2 82.81

云浮市 2 62.02 2 85.90 2 76.12

表 3 2017-2020 年各管理类别参评机构评分情况

机构管理

类别

2017-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2020年考

核平均值

委（局）

属医院
7 72.43 7 82.66 7 68.34



省级 14 67.24 14 76.67 15 65.82

地(市)级 35 66.99 33 75.10 35 69.46

区级 10 65.18 13 81.28 13 65.14

县(市)级 10 72.79 10 82.51 10 77.31

表 4 2017-2020 年各专科类型参评机构评分情况

机构专科

类型

2017-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

值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2020年考

核平均值

综合医院 58 66.02 58 76.46 61 69.04

中医医院 7 70.17 7 81.12 7 72.21

妇幼保健院 5 74.82 6 82.47 6 68.32

专科医院 6 79.91 6 85.23 6 64.95

表 5 2017-2020 年各等级参评机构评分情况

机构等级

2017-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考核平均值

参评机

构数

2020年考

核平均值

三级 66 67.61 67 77.42 70 68.88

二级 10 70.67 10 81.71 10 69.50

（二）2021年省级数据审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价格项目匹配表。

（1）漏标识问题。



1）加收项目漏“加收”标识。

2）收费项目编码带 X或 S为规范新增项目，国家 2012

版没有的需添加“新增”标识，国家 2012版有的需添加“新开

展”标识。

3）收费项目编码带 F为市场调节价项目，需添加“授权

放开”标识。

（2）新增项目的加收，建议标记加收更准确。



（3）能对应到国家收费标准的未对应上，特别是新增项

目。

（4）广东省执行 01版收费标准，医院现行医疗服务价格

错填在执行 12版规范处。

（5）耗材、药品、血液制品等无需上报。

2.科室匹配表。



（1）依据医院自身实际情况，能匹配到更精确的科室应

该予以匹配。

（2）各科的 ICU病房归属于各个科室。

（三）2021年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培训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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